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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公司为上市公司，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在对其201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内审时，对以下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提

出疑问：

（1）2012年12月31日，甲公司有以下两份尚未履行的合
同：

淤2012年2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不可撤销合同，
约定在2013年3月以每箱2万元的价格向乙公司销售100箱A
产品；乙公司应预付定金30万元，若甲公司违约，双倍返还定
金。2012年12月31日，甲公司的库存中没有A产品及生产该产
品所需原材料。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甲公司预计每箱A产
品的生产成本为2.4万元。
于2012年8月，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一份B产品销售合同，

约定在2013年2月底以每件0.3万元的价格向丙公司销售300
件B产品，违约金为合同总价款的20%。2012年12月31日，甲公
司库存B产品300件，成本总额为120万元，按目前市场价格计
算的市价总额为115万元。假定甲公司销售B产品不发生销售
费用。

因上述合同至2012年12月31日尚未完全履行，甲公司
2012年将收到的乙公司定金确认为预收账款，未进行其他会
计处理：借：银行存款30；贷：预收账款30。
（2）甲公司从2010年1月起为售出产品提供“三包”服务，

规定产品出售后一定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负责退换或免费

提供修理。甲公司为D产品“三包”服务确认的预计负债在
2012年年初账面余额为7万元，D产品已于2011年7月31日停
止生产，D产品的“三包”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甲公司
库存的D产品已于2011年底以前全部售出。2012年第四季度
发生的D产品“三包”费用为5万元（均为人工成本），其他各季
度均未发生“三包”费用。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借：预计负债5；
贷：应付职工薪酬5。
要求：逐项判断甲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如不正确，

简要说明理由，并编制更正差错的会计分录。（有关差错更正

按当期差错处理，不要求编制结转损益的会计分录）

2. D公司总部在北京，目前生产的产品主要在北方地区
销售，虽然市场稳定，但销售规模多年徘徊不前。为了扩大生

产经营，寻求新的市场增长点，D公司准备重点开拓长三角市
场，并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分支机构，负责公司产品在长三角

地区的销售工作，相关部门提出了三个分支机构设置方案供

选择：甲方案为设立子公司；乙方案为设立分公司；丙方案为

先设立分公司，一年后注销再设立子公司。D公司总部及上海

浦东新区分支机构有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预计D公司总部2010耀 2015年各年应纳税所得额
分别1 000万元、1 100万元、1 200万元、1 300万元、1 400万元、
1 500万元。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资料二：预计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2010 耀 2015年各年

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1 0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300万
元、300万元、400万元。假设分公司所得税不实行就地预缴政
策，由总公司统一汇总缴纳；假设上海浦东新区纳税主体各年

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15%。
要求：计算不同分支机构设置方案下2010 耀 2015年累计

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并从纳税筹划角度分析确定分支

机构的最佳设置方案。

3. 甲公司与乙公司于5月20日签订了设备买卖合同，甲
为买方，乙为卖方。双方约定：

（1）由乙公司于10月30日前分两批向甲公司提供设备10
套，价款总计为150万元。
（2）甲公司向乙公司给付定金25万元。
（3）如一方迟延履行，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
（4）由丙公司作为乙公司的保证人，在乙公司不能履行债

务时，丙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合同依法生效后，甲公司因故未向乙公司给付定金。

7月1日，乙公司向甲公司交付了3套设备，甲公司支付了
45万元货款。

9月，该种设备价格大幅上涨，乙公司向甲公司提出变更
合同，要求将剩余的7套设备价格提高到每套20万元，甲公司
不同意，随后乙公司通知甲公司解除合同。

11月1日，甲公司仍未收到剩余的7套设备，从而严重影响
了其正常生产，并因此遭受了50万元的经济损失。于是甲公司
诉至法院，要求乙公司增加违约金数额并继续履行合同，同时

要求丙公司履行一般保证责任。

要求：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给付25万元定金是否合法？
说明理由。

（2）乙公司通知甲公司解除合同是否合法？说明理由。
（3）甲公司要求增加违约金数额依法能否成立？说明理

由。

（4）甲公司要求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依法能否成立？说明
理由。

（5）丙公司在什么条件下应当履行一般保证责任？

【答案】

1.（1）事项（1）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时，企业拥有合同标的资

产的，应当先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规定确认减值损

失，如预计亏损超过该减值损失，应将超过部分确认为预计负

债。无合同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相关义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

条件时，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预计负债的金额应是执行合同

发生的损失和撤销合同损失两者中的较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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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A产品：执行合同发生的损失=100伊（2.4-2）=40（万
元）,不执行合同发生的损失为30万元（多返还的定金）,应确认
预计负债30万元。更正分录：借：营业外支出30；贷：预计负债
30。

于B产品：执行合同发生的损失=120-300伊0.3=30（万
元）。不执行合同发生的损失=300伊0.3伊20%+（120-115）=23
（万元）。甲公司应选择不执行合同，即支付违约金的方案。更

正分录：借：资产减值损失5（120-115）；贷：存货跌价准备5。
借：营业外支出18；贷：预计负债18。
（2）事项（2）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已对其确认预计负债的产品，如企业不再生产，应

在相应的产品质量保证期满后，将“预计负债———产品质量保

证”账户的余额冲销，不留余额。更正分录：借：预计负债2；贷：
销售费用2。

2.（1）甲方案：分支机构采取子公司形式设立，则为独立
法人，具备独立纳税条件从而实行单独纳税。

2010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000伊25%=250（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2010年亏损所以不需要缴纳企业
所得税，其亏损额需留至下一年度税前弥补，下年度税前不能

弥补的可以连续5年税前补亏。
2011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100伊25%=275（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由于2010年亏损1 000万元，2011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可用于弥补2010年的亏损，补亏后
2011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零，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2012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200伊25%=300（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由于2010年亏损1 000万元，2012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可用于弥补2010年尚未弥补的亏
损800万元，补亏后2012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零，不需要缴纳
企业所得税。

2013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300伊25%=325（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由于2010年亏损1 000万元，2013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可用于弥补2010年尚未弥补的亏
损600万元，补亏后2013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零，不需要缴纳
企业所得税。

2014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400伊25%=350（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由于2010年亏损1 000万元，2014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可用于弥补2010年尚未弥补的亏
损300万元，补亏后2014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零，不需要缴纳
企业所得税。

2015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500伊25%=375（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应缴企业所得税=400伊15%=60
（万元）

2010耀 2015年累计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250+275+
300+325+350+375+60=1 935（万元）。
（2）乙方案：分支机构采取分公司形式设立，则其不具备

独立纳税人条件，企业所得税额需要汇总到企业总部集中纳

税。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分别为：2010年=（1 000-1 000）
伊25%=0（万元）；2011年=（1 100+200）伊25%=325（万元）；2012

年=（1 200+200）伊25%=350（万元）；2013年=（1 300+300）伊
25%=400（万元）；2014年=（1 400+300）伊25%=425（万元）；2015
年=（1 500+400）伊25%=475（万元）。

2010 耀 2015年累计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0+325+350+
400+425+475=1 975（万元）。
（3）丙方案：
2010年：分支机构采取分公司形式设立，则不具备独立纳

税人条件，企业所得税需要汇总到企业总部集中缴纳。

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000-1 000）伊25%=0（万元）
2011年：2011耀 2015年分支机构采取子公司形式设立，则

为独立法人，具备纳税条件从而实行单独纳税。公司总部应缴

企业所得税=1 100伊25%=275（万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
应缴企业所得税=200伊15%=30（万元）。

2012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200伊25%=300（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应缴企业所得税=200伊15%=30
（万元）。

2013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300伊25%=325（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应缴企业所得税=300伊15%=45
（万元）。

2014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400伊25%=350（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应缴企业所得税=300伊15%=45
（万元）。

2015年：公司总部应缴企业所得税=1 500伊25%=375（万
元）。上海浦东新区分支机构应缴企业所得税=400伊15%=60
（万元）。

2010 耀 2015年累计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0+275+
30+300+30+325+45+350+45+375+60=1 835（万元）。

2010 耀 2015年累计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最少的是丙
方案，所以分支机构的最佳设置方案为丙方案。

3.（1）合同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给付25万元定金合法。根
据规定，合同可以约定定金条款，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

的额的20豫。在本题中，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的合同约定的定
金为25万元，占主合同标的额的16.67豫，符合法律规定。
（2）乙公司通知甲公司解除合同不合法。根据规定，依法

订立的合同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3）甲公司要求增加违约金数额依法成立。根据规定，合
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

（4）甲公司要求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依法成立。根据规
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继续履行，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的违约责任。

（5）在甲乙之间的合同纠纷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
乙公司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丙公司对甲

公司应当履行一般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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